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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紫金山金銅礦濕法廠恢復生產的公告 

 

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本公司”）於近日收到上杭縣人民政府

下發的《上杭縣人民政府關於同意紫金山金銅礦濕法廠恢復生產的批覆》。 

 

紫金山金銅礦已經全面完成了“7.3”事故應急處置指揮部下達的整改令中 61 項

整改內容，完成了環境影響後評價、銅礦濕法廠水文地質評價，礦山安全評價等

工作，完成了《紫金山金銅礦安環近期整改方案》的建設內容，項目建設及整改

工程累計投資人民幣 8.3 億元。 

 

自 2012 年 7 月以來，上杭縣政府多次組織縣發改、環保、安監、水利、國土等

單位，並邀請省市水利、安監、環保、國土專家對紫金山金銅礦 61 項整改內容

進行單項核查；試生產期間，縣政府多次組織相關部門，對試生產情況進行跟蹤

和檢測、監督，期間安全環保設施運行狀況良好。2012 年 12 月 31 日、2013 年 1

月 6 日，縣政府組織縣經貿、安監、環保等有關部門對紫金山銅礦濕法廠生產運

行情況進行了現場核查。2013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中國有色工業協會組織專家組

完成了對紫金山金銅礦整改方案建設工程竣工現場考察和評估，認為：“整改工

程設計方案合理可行，工程建設過程中實施了嚴格的質量監控，符合相關規範和

規定，整改工程建設質量合格，具備復產條件，可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恢復生

產”。 

 

綜上所述，紫金山金銅礦已全面落實了“7.3”事故後續應急處置指揮部下達的

各項整改和安環近期整改方案要求，整改工作完成後，環保管理和應急體系、清

污分流系統、環保處理設施已趨於完善；設防標準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明顯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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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為此，上杭縣人民政府原則同意各項目專家組關於“紫金山金銅礦‘7.3’

事故後續整改和安環近期整改工程”的核查和評估意見，同意紫金山金銅礦濕法

廠恢復生產。 
 
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 

 
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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